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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开 发 商
频频“暴雷”的
当下，“等不到
的房子”，相信
是不少购房者
已经碰到的或
正忧心着的一
个问题。

先 看 3 个
我们宁波晚报
近期接到的投
诉案例，然后再
来看专业律师
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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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已经逾期交付的楼盘，并不止
上面三个。不少购房者更是可能在担心
自己买的楼盘，会不会“烂尾”……

买房遇到这种情况，购房者该如何拿
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呢？我们采
访了一位经手过本地多个大型烂尾楼盘
的案子、在这个领域经验丰富的律师。

是否退房要分情况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表示，针对

逾期交付的房子，要分情况来应对。
比如，像明州广场这种已基本完工

的，如果准备退房，可以协商按照合同约
定来退款赔付；如果开发商拒绝，就起诉
维权。

而针对“印天一”这种开发商“躺平”
的楼盘，律师认为，要慎重决定！

因为，如果不退房，购房者还拥有它
的物权，物权具有排他性，将来如有其他
开发商接盘，还是可以拿到房子的。

但如果要求退房，购房合同解除，那
么购房者就只有债权而没有物权了。债
权没有排他性，将来开发商破产或其他开
发商接盘，也要先支付其他债务，最后再
处理购房者解除合同的债务，很可能“房
钱两空”。

另外，对于一些楼盘收取所谓“服务
费”的情况，律师表示，按照商品房现行的
行政管理规定，不得以第三方名义收取高
额服务费，并且这种行为还涉嫌违规避
税，购房者可以向税务或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有可能讨回这笔钱。

楼盘“烂尾”后的命运
律师还介绍了楼盘“烂尾”后一般会

面临的命运。
楼盘烂尾后，属地政府部门一般都会

介入，通过约谈开发商、整理法院等行政
机构信息、找银行和施工单位等主要债权
人了解情况等方式，掌握烂尾楼盘的债务
情况、销售情况、剩余工程款项及房产被
查封情况等。

之后，政府部门一般会与开发商、施
工方及主要债权人三方进行协商，寻求烂
尾楼盘在当时情况下的处理方案，形式主
要有3种：

将烂尾楼盘剩余可售房产抵偿给施
工方，由施工方自行垫付后续工程款建
设；

将烂尾楼盘剩余可售房产出售给第
三方，由政府监管第三方的购房款，专款
专用，保障工程款支付；

引进第三方收购开发商公司，承接债
务，复工并完成建设后交付。

如果政府经协调无法达成可行解决
方案，一般会协调债权人及法院，对开发
商进行破产清算或重组。

法院裁定开发商破产后，会引进破产
管理人，由破产管理人对开发商的资产及
债务进行统一处理，将烂尾楼盘评估后进
行公开司法拍卖。拍卖成交后，再由竞得
方进行楼盘后续建设及房产交付。

而在解决方案达成或拍卖成功之前，
购房者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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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者在董先生提供的购房
合同上看到：支付逾期超过 90日
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书面通知
出卖人，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
知送达15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全
部房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并自买
受人付款之日起，按照4.35%年息
计算给付利息；同时出卖人按照全
部房价款的10%向买受人支付违约
金。

但直到记者截稿，包括董先生
在内的200多位购房者既没收到房
子，也没拿到退房款。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项目总共
只有一幢公寓楼，已经结顶，室内粉
刷完毕，大楼外的道路、绿化也基本
完成。

在明州广场售楼处，记者见到
了开发商方面一位负责人陈经理。

他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拿地时
间很早，项目体量不大，但内部涉及
的问题很复杂，其间还经历过烂尾、
早期开发商退出等情况，他所在的
宁波明州华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已经是第四家接手的开发商了。

陈经理解释道，项目总共300
套左右公寓，已经销售200多套，目
前要求退房的只是少数。

对于购房者提出的退房退款的
诉求，陈经理说，公司会按照合同办
事，但当下他们需要先解决大部分
的200多户购房者交付事宜，然后
才能给其他购房者办理退房。

在记者的追问下，陈经理给出
了时间表：“最早3月20日，最迟3
月底，就会处理退房退款等事宜。”

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和数万元
的所谓“服务费”，以及因逾期交付
产生的相关费用，是否也会一并赔
付呢？陈经理表示，一切按照合同
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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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董先生在位
于江北区洪塘中路与江北大道
交叉口的明州广场（备案名“海
富商业中心”），购买了一套“40
年产权”、规划用途为“办公”、
建筑面积约36平方米的公寓。

这套公寓总房款 53万余
元，但可以交7万元“服务费”抵
扣10万元房款，因此董先生实
际上支付了22万余元首付款和
7万元“服务费”共计 29万余
元，购房合同上的总房款是43
万余元。

所谓的“服务费”，没有写
进购房合同，甚至连发票都没
有，只有一张盖了一家第三方
公司章的收据。

合同约定，房子在2021年
8月30日前交付。

但到了合同约定即将交付
的日子，董先生左等右等，始终
没有等到开发商通知去收房。
他在微信群里找其他购房者一
打听，才知道交付还早着呢
……

“我们立刻就催了开发商，
可他们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
的答复，只说很快就会交付。”

2021年12月，董先生终于
收到了一份《交付通知》，称将
于2022年1月办理交付。

可一个月后，等来的又是
延期交付的通知。

“最后一份通知说是2022
年3月20日交付，可是我们已
经不想等了。”

2月份，董先生和其他几位
购房者按照合同约定，提交了
书面的退房通知书。

位于高新区的一个叫“漫乐
荟”的项目，也出现了逾期交付的
情况。

2020年4月，卢女士在漫乐
荟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10.14平
方米的商铺。“当时销售人员说，
房款是32.6万元，交6万抵8万，
一共需要交30.6万元。”

据卢女士回忆，当时自己忘
记带卡，不能刷售楼处的POS机，
就决定不买了。但一位销售人员
说，可以用手机把钱转到销售人
员的个人账户上，由销售人员来
替卢女士付款。

考虑到售楼处的人不会是骗
子，于是卢女士爽快地转账了。

卢女士说，等她签合同时才
发现，上面写明房款是 24.6 万
元。她提出质疑，销售人员说，另
外6万元是服务费，已经转给第三
方了。而购房合同是统一定好
的，不能修改。卢女士不得已，只
能签下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房子应在
2021年6月30日前交付，但直到
现在卢女士还是没见到房子。

卢女士多次找过开发商方
面，得到的答复是：可以退房款，
但是只能退24.6万元，另外6万元
服务费已经给了第三方，退不了。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转给一
位销售人员30.6万元啊！”对于卢
女士的质问，开发商方面称“那个
销售人员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
了”。

如今，卢女士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坐等尚不知何时能够交付的
房子，要么签约认可只退24.6万
元房款，不再追讨6万元服务费。

“如果我不签的话，连这24.6
万元都没了，虽然很气，但也只好
签了。可是，我30多万元白白给
他们用了两年，还亏了6万元！”

紧邻城隍庙、天封塔的原富茂大
厦，是一个有故事的项目。

其在被本土开发商恒威地产接手
后，旧房翻新，推出了推广名为“印天
一”的“40年产权”公寓。

2019年12月，徐女士在这里购买
了一套建筑面积43平方米的公寓。

购房合同约定，在购房者支付全部
房款之后，于2021年4月30日交付房
屋。该项目是精装修交付，因此还有另
外一份“委托装修协议”。

两份文件都是由购房者与宁波恒
一信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

徐女士很快支付了全部房款和6万
元的所谓“服务费”，以及税费等费用，
共计118万余元。

眼看着到了2021年4月，徐女士却
不见交付通知。她多次催促开发商交
房，也没有回应。

“去年4月、7月、9月、12月，一直到
今年1月、2月，我们催促了很多次，可
开发商就是不理。有次我们闹到他们
总部，一位女领导答应退房退钱，可第
二天又不承认了。没想到，这样的大公
司也不可信！”徐女士气愤地说。

在徐女士提供的购房合同上，还有
一项内容提到，逾期交付超过30日，受
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出让方按照总房款
10%支付违约金，并支付相应利息。

到现在，逾期交付已远远超过30
天，包括徐女士在内的许多业主已经等
不及，纷纷要求退房。

记者联系到开发商方面一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同时也是该项
目销售推广团队中的一员。

他表示，该项目确实是恒威旗下，
是曾经的富茂大厦翻新后，对外以“恒
一城市广场”“印天一”为名出售，其中
包括500多套商办性质的房子，很大一
部分是公寓。

按照他的说法，该项目在回笼资金
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还迟迟没
有完工、交付呢？

“去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下
滑，多重因素叠加，公司没钱了……”他
证实，确实有不少购房者要求退房，甚
至还有人起诉，但就公司而言，“我们连
这个项目翻新的钱都拿不出来了，怎么
可能支付得起退房款呢？”

他透露，最近有一些购房者看到退
房无望，只能自己花钱装修。

“赶紧装修早点住进去，也总比一
直等着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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